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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政办〔2023〕83 号

2023

经开区、苏相合作区、高新区、高铁新城管委会，度假区管理办（阳

澄湖镇政府），各镇（街道）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区级机关各部门，

各垂直管理部门：

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《江苏省重大行政决策

程序实施办法》《苏州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《苏州市重大

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实施细则》和《相城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需要和实际，经部门申报、会商审议等程

序，编制形成《2023 年度新增相城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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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》，经区政府同意，现予以公布。请承办单位和相关单位严格

按照规定和要求做好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项目各项工作。

附件：2023 年度新增相城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8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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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纪委监委，区委政法委

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14 日印发

2023 年度新增相城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是否

听证

承办

单位
状态

1
设立北丘巷社区(暂定名)居民委员

会以及调整莫阳社区行政区域管理

及服务范围

元和街道 新增


